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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健康檢查實施計畫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 114 年 8 月 1 日公

保字第1141060172號函修

正「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

查實施要點」及行政院 114

年 11月 7日院授人給字第

1144001718 號函。 

一、依據：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

查實施要點暨行政院110年

8月18日院授人給字第

11040005821號函。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14年8月1日修正「公務人員

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為辦

理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

生防護辦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及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實施

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以維

護公務人員身心健康，特訂定

本要點及行政院114年11月7日

院授人給字第1144001718號新

增高風險職務人員。 

二、目的：為推動本府暨所屬機

關學校公教員工自主性健康

管理，積極促進公教員工維

護身心健康、預防保健，提

昇行政效能。 

二、目的：為推動本府暨所屬機

關學校公教員工自主性健康

管理，積極促進公教員工維

護身心健康、預防保健，提

昇行政效能。 

本項未修正 

三、執行機關：本府各單位及所

屬各機關學校。 

三、執行機關：本府各單位及所

屬各機關學校。 

本項未修正 

四、補助對象及額度： 

(一)第一類人員(簡任職

務人員)： 

縣長、副縣長、秘書

長、副秘書長、參

議、簡任消保官、簡

任秘書、簡任技正、

本府一級單位主管、

副主管、所屬一級機

關首長、副首長，每

年補助 1次健康檢查

費，最高以新臺幣一

萬六千元為限。 

(二)第二類人員(四十歲

以上高風險職務人

員)：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四十歲以上，擔任銓敘

部依公務人員危勞職務

認定標準核備之高風險

職務之人員，每年補助

一次健康檢查費，最高

四、補助對象及額度： 

(一)簡任職務人員： 

1、縣長、副縣長、秘

書長、本府一級單

位主管、參議、簡

任秘書、消保官及

所屬一級機關首

長，每年補助1次健

康檢查費，最高以

新臺幣16,000元為

限。 

2、本府一級單位副主

管、所屬一級機關

副首長，每年補助1

次健康檢查費，最

高以新臺幣10,000

元為限。 

(二)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編制內40歲以上之下列

人員，2年補助1次健康

檢查費，最高以新臺幣

4,500元為限；另未滿

一、配合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

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規定，

將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四

十歲以上及未滿四十歲擔

任銓敘部依公務人員危勞職

務認定標準核備之高風險職

務之人員及四十歲以上約

用人員，納入健康檢查費

補助對象。 

二、考量簡任職務人員，無論

擔任主管、副主管或非主

管職務，工作內容及職責

程度均屬繁重，為衡平考

量及照顧職責繁重人員身

心健康，簡任人員補助上

限均調整為一萬六千元。 

三、調整為以人員類別區分補

助年度及額度。 

四、調整項次，移列未滿四十

歲且從事重複性、輪班、

夜間、長時間工作等有危

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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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臺幣四千五百元為

限。 

(三)第三類人員(四十歲以

上人員)：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四十歲以上之下列

人員，每二年補助一

次健康檢查費，最高

以新臺幣四千五百元

為限： 

1、法定編制內依法

任用及聘任之人

員。 

2、工友(含技工、駕

駛、測量助理)。 

3、依聘用人員聘用

條例、行政院與

所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約僱人員

僱用辦法進用之

聘僱人員，且於

現職機關(構)、

學校連續服務滿

一年。 

4、依南投縣政府及

所屬各機關學校

約用人員進用及

運用要點進用之

約用人員，且於

現職機關(構)、

學校連續服務滿

一年。 

(四)第四類人員(未滿四

十歲之高風險職務人

員)：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未滿四十歲，擔任銓敘

部依公務人員危勞職務

認定標準核備之高風險

職務之人員，每二年補

助一次健康檢查費，最

高以新臺幣三千五百元

為限。 

(五)第五類人員(未滿四

十歲有危害安全及衛

40歲且從事重複性、輪

班、夜間、長時間工作

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

慮工作之下列人員，3

年補助1次健康檢查

費，最高以新臺幣

3,500元為限。 

1、法定編制內依法任

用、派用及聘任之

人員。 

2、工友(含技工、駕

駛、測量助理)。 

3、依聘用人員聘用條

例、行政院與所屬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進用之聘僱人員，

且於現職機關

(構)、學校連續服

務滿一年。 

人員得每三年補助健檢一

次之規定至第五類人員，

以區別不同補助年別。 

五、增訂第六類人員，未滿四

十歲人員得二年一次、公

假一日自費辦理健檢。 

六、增訂前項第二類及第三大

類人員之四十歲以上或連

續服務滿一年之人員，指

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已符合資格者，以資

明確。 

七、依體例修正數字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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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顧慮工作之人

員)：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未滿四十歲且從事

重複性、輪班、夜

間、長時間工作等有

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

工作之人員，三年補

助一次健康檢查費，

最高以新臺幣三千五

百元為限。 

(六)第六類人員：(未滿

四十歲人員)：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未滿四十歲人員，

得以每二年一次，公

假登記一天自費前往

受檢。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四

十歲以上或連續服務滿一

年之人員，指前一年度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已符合

資格者。 

五、經費來源： 

(一)第一類人員： 

1、縣長、副縣長、

秘書長、副秘書

長、秘書長室簡

任人員及本府一

級單位主管，由

本府人事處於年

度預算相關計畫

科目項下支應。 

2、其餘第一類人

員，由各機關(單

位)年度預算相關

計畫科目項下勻

支。 

(二)第二類至第五類人

員，由各機關(單位)

學校年度預算相關計

畫科目項下勻支。 

(三)本府得視財政狀況調

整補助基準，並於專

案簽奉核准之次年度

五、經費來源： 

(一)本府一級單位主管、參

議、簡任秘書、消保

官，由本府人事處於年

度預算相關計畫科目項

下支應。 

(二)本府一級單位副主管、

所屬一級機關首長、副

首長，由各單位機關年

度預算相關計畫科目項

下勻支。 

(三)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編制內40歲以上及未滿

40歲且從事重複性、輪

班、夜間、長時間工作

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

慮工作之公教員工，由

各機關學校年度預算相

關計畫科目項下勻支。 

(四)本府得視財政狀況調整

補助基準，並於專案簽

奉核准之次年度起生

一、依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

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十九

條第二項及第二十六條第

一項規定，新增滿四十歲

及未滿四十歲之高風險職

務人員。 

二、依人員類別區分經費來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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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生效。 效。 

六、核予公假： 

(一)符合上述補助對象人

員，應於下列醫療機

構實施健檢，請先行

墊付健檢費用，應於

所定補助額度內，以

實際支出金額覈實補

助，持繳費收據憑證

核銷申請補助。 

1、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評鑑為合格之

醫療機構。 

2、經財團法人醫院

評鑑暨品質策進

會健康檢查品質

認證之診所。 

3、經勞動部認可辦

理勞工一般體格

與健康檢查之醫

療機構。 

公務人員實施一般健

康檢查時，各機關得

依其檢附之證明文件

及健康檢查實施流程

之必要性，覈實給予

公假，最高給予二

日。 

(二)未滿四十歲之人員自

費參加健康檢查者，

得以每二年一次，公

假登記一天自費前往

受檢，受檢後相關證

明文件需上傳差勤系

統。 

六、核予公假： 

(一)符合上述補助對象人

員，採自主性選擇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

合格醫院健檢，請先

行墊付健檢費用，應

於所定補助額度內，

以實際支出金額覈實

補助，持繳費收據憑

證核銷申請補助。辦

理健檢得以公假一天

登記；如需住院檢查

者，得以公假兩天登

記。 

(二)未滿40歲之公教員工自

費參加健康檢查者，須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得

以每2年1次公假登記一

天前往受檢。 

一、依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

實施要點規定，依歷年函

釋新增得辦理健康檢查之

醫療機構範圍。 

二、配合健檢要點規定，各機

關得依其檢附之證明文件

及健康檢查實施流程之必

要性，覈實給予公假，最

高給予二日。 

三、依體例修正數字格式。 

七、執行要領： 

(一)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人員健康檢查之補助

作業，請依本計畫規

定辦理。 

(二)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第五類人員(未滿四

十歲且從事重複性、輪

班、夜間、長時間工

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

七、執行要領： 

(一)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編制內40歲以上公

教員工健康檢查之補助

作業，請依本計畫規

定辦理。 

(二)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編制內未滿40歲且

從事重複性、輪班、夜

間、長時間工作等有

一、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編

制內未滿四十歲且從事重

複性、輪班、夜間、長時

間工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

生顧慮工作之公教員工，

由各服務機關審視認定

後，並自行管控，以簡化

行政流程。 

二、依體例修正數字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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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顧慮工作之人員)

健康檢查之補助作

業，由各服務機關審

視認定。 

(三)各機關學校秉持以關懷

員工健康身心，儘可能

在現有經費預算額度調

節給予補助，衡酌受檢

人數，分年度、排優先

順序（如依年齡、身體

狀況、工作性質、工

作年資等條件）自行

規劃調整執行期程逐

步實施，以增進員工

身心健康。 

(四)基於節省健檢資源，

宜避免重複，對於部

分機關學校預算尚非

寛裕者，請多鼓勵及

協助員工參加健康保

險署給付之成人預防

保健檢查。 

(五)各機關學校人員於留

職停薪期間，不得申

請健檢補助。 

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

工作之公教員工健康

檢查之補助作業，請

各服務機關審視認

定，若有符合上述資

格人員預納入次年度

健檢補助對象，請於

每年11月 15日前提列次

年度健康檢查名冊(如

附件)報府備查，據以

辧理。 

(三)對於機關學校經費

補助健檢者及參加

健康保險署給付免

費成人健檢者，或

是以自費辦理健檢之

員工，得以公假一天

登記。 

(四)各機關學校秉持以關懷

員工健康身心，儘可能

在現有經費預算額度調

節給予補助，衡酌受檢

人數，分年度、排優先

順序（如依年齡、身體

狀況、工作性質、工

作年資等條件）自行

規劃調整執行期程逐

步實施，讓員工感受

到政府的關心。 

(五)基於節省健檢資源，

宜避免重複，對於部

分機關學校預算尚非

寛裕者，請多鼓勵及

協助員工參加健康保

險署給付之成人預防

保健檢查。 

(六)各機關學校留職停薪

者，不得申請健檢補

助。 

八、追蹤關懷： 

(一)各機關學校應主動追

蹤關懷健檢同仁之身

心健康狀況，視需要

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對於主動追蹤關懷健

八、追蹤關懷： 

(一)各機關學校應主動追

蹤關懷健檢同仁之身

心健康狀況，視需要

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對於主動追蹤關懷健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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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同仁身心健康狀

況，有實際成果或紀

錄資料者，可作為年

度該機關學校人事服

務之績效。 

檢同仁身心健康狀

況，有實際成果或紀

錄資料者，可作為年

度該機關學校人事服

務之績效。 

九、預期效益： 

期待營造一個人性關懷、

健康快樂的工作環境及互

動良好的組織文化，強化

團隊效率及競爭力。 

九、預期效益： 

期待營造一個人性關懷、

健康快樂的工作環境及互

動良好的組織文化，強化

團隊效率及競爭力。 

本項未修正 

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得

參照本計畫自行訂定規

定。 

 本項新增 

十一、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

得隨時修正之。 

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

隨時修正之。 

項次變更 

 


